
1.检查单：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行政规范化检查单

2.检查模块：冶金企业、有色金属企业，以及有金属冶炼活

动的机械铸造企业

3.检查项：未设置应急水源的行为

4.对应职权编号：无

5.检查内容：采用水冷冷却的冶炼炉窑、铸造机（铝加工深

井铸造工艺的结晶器除外）、加热炉未设置应急水源的

6.检查标准：

6.1 采用水冷冷却的熔融金属冶炼炉窑、加热炉、铸造机未

设置高位水塔（箱、池）、事故供水泵等应急供水设施。

6.2 应急供水设施未设置应急电源。

注：“应急电源”是指双回路供电、UPS 电源、可自动转换

的柴油发电机，或者其他具有同等级应急功能的动力源；高

位水塔（箱、池）等通过重力自流作用实现应急供水的设施，

不涉及应急电源。

6.3 除外情形：

铝加工深井铸造工艺的结晶器未设置应急供水设施，或者应

急供水设施未设置应急电源。


